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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：嘉義市政府衛生局 

 

SOP-0106:新進人員報到 

一、 處理流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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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法令依據：  
（一）公務人員任用法。 

（二）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。 

（三）公務員服務法。 

（四）考試及格人員分發辦法。 

http://law.moj.gov.tw/Scripts/Query4A.asp?FullDoc=all&Fcode=S0020001
http://law.moj.gov.tw/Scripts/Query4A.asp?FullDoc=all&Fcode=S0020001
http://law.moj.gov.tw/Scripts/Query4A.asp?FullDoc=all&Fcode=S0020001
http://law.moj.gov.tw/Scripts/Query4A.asp?FullDoc=all&Fcode=S0020038
http://www.mocs.gov.tw/law/main_law_list_a.aspx?ln_id=nam04100700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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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作業注意事項： 
（一）公務人員接獲派令後除有特殊規定外，應於 1 個月內報到，其有特殊理由經服務機關長

官核准者可予延長，但最多以 1 個月為限。新進人員自實際到職之日起薪，各項津貼均

依規定核計。 

（二）考試及格分發人員於規定期限內報到，並於 1 週內填報實務訓練計畫表，報送公務人員

保障暨培訓委員會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及國家文官學院。 

四、使用表格：  
（一）就職通知單。 
（二）公務人員履歷表。 

（三）公務人員服務誓言。 

 （四）擬任人員具結書。 

（五）實務訓練計畫表。 

 

http://www.tccg.gov.tw/site/3fd694a1/3fd6bc0f/412d4356/432780e2/425bd22c/46f9b1d5/416ef4b6/files/login.doc
http://www.mocs.gov.tw/get_file.aspx?file_name=2005830163553.doc&folder=table
http://www.mocs.gov.tw/get_file.aspx?file_name=200533111137.doc&folder=table
http://www.mocs.gov.tw/get_file.aspx?file_name=2006159181.doc&folder=law

